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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438              股票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6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15 年 5 月 28 日，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通威股份”或“公司”）

与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林洋电子”）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将通过双方密切合作，在光伏产业各环节打造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

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双方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通威股份与林洋电子拟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进行合作： 

1、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长三角地区共同建设 600MW 渔光互补光伏电

站。 

2、充分发挥通威股份“农业（渔业）资源”+“光伏新能源”的产业叠加优

势，充分利用通威股份在水产业的广泛市场资源及国家级研发机构的先进科研技

术，将清洁能源和水产业结合，资源利用最大化，实现渔光互补发展。 

双方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形成战略协同，联合开发渔光互补光伏终端应

用市场。 

以上合作事项，双方在正式协议中具体约定。 

（二）合作期限 

期限为 5年，即从 2015 年 5 月 26 日到 2020 年 5 月 26 日。 

（三）合作机制 

1、双方建立高层联席会议机制，确定双方合作的战略性安排，沟通重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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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展，检查战略框架协议的执行情况，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双方

的实质合作。 

2、双方建立日常联络机制，共同成立合作联络小组。合作联络小组的主要

任务：一是负责安排双方的高层联席会议交流；二是负责协调落实既定的合作事

项，组织、协调和推动合作计划的有效实施，并检查通报有关情况。合作联络小

组成员另行商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与林洋电子的合作，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利于实现

公司“农业（渔业）资源”+“光伏新能源”的战略构想；有利于夯实并提升公

司既有饲料业务市场份额，促进公司在长三角地区光伏电站的开发；有利于提升

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四、审批程序 

本次签署的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涉及具体项目时，将根据项目金额情况提

交公司管理层、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是双方合作的战略性、意向性协议，具体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

定性，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沟通和落实，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